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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法学研究应为法制建设服务 
                                                    
 
 

———访民族法学家吴宗金教授 

                                                                      
 
 

付叶宏 

 
 
 
      他是我国民族法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是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的筹备者之一，参与了民

族法、教育法、教师法、编制法等立法研讨工作，并为培养民族法学界的高级专业人才在孜孜不

倦地工作；既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法学研究所的教授，又担任兼职律师和法律顾问。他就是从贵

州锦屏侗族山村走出来的民族法学家吴宗金教授。记者日前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吴教授，您为民族法学科建设做了很大贡献，能简要介绍一下您从事民族法学研究的

历程么？ 

 
      吴宗金（以下简称吴）：可以。民族法学科建设成就是民族法学界全体同仁共同努力的结

果。我仅做了该做的一些基础性工作。我对民族法学研究，始终围绕着一条主线和一个方向：为

现实的民族法制建设服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我从民族自治地方司法机关到北京学习法律专业，毕业后专门从事民

族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已经２０多年。从倡导“民族法学”和创建民族法学科到论证建设民族法

学博士点，确实是一种莫大的欣慰。这个过程，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一种毅力，但很艰辛。

这么说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系统学习法律专业过程中，特别是在学习《宪法》和部门法律

有关民族问题规定方面，思索并倡导“民族法学”问题。１９８６年出席中国法学会第二次会员

代表大会时，提交了《关于建立民族法学科刍议》的专题论文。 



 
      创建民族法学科的高潮阶段，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和９０年代初期。这段时间，一

方面在中央民族大学创建民族法教研室、民族法学研究所的同时，积极筹建学会并担任过副秘书

长和副会长；另一方面组织攻关民族法学研究课题，主编出版了两本专著，一本是《民族区域自

治法学》，一本是《民族法学导论》。１９９２年被评为中国法学会系统先进个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和后期，民族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司法部找我主编两本民族法

教材，一本是《民族区域自治法教程》，一本是《中国民族法学》。１９９８年《中国民族法

学》在日本翻译出版，法学教材在国外翻译出版是不多见的。 

 
      
       记者：今年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２０周年，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制订颁布以及修

订过程中您都做了哪些工作？能谈谈您的体会么？ 

 
       吴：我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学习、研究、教学已经２０来年。作为学者，主要做了以

下一些工作。一是主编了两本《民族区域自治法》专著，一本是课题成果，一本是司法部的高校

法学教材，在《中国法学》和《人民日报》理论版等报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对《民族区

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和修订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的意见和建议，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学的诸多理论

问题做了一些探索。二是一方面参与了如全国人大、国家民委等邀请参加的《民族区域自治法》

修订的一系列研讨会议活动；另一方面参与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起草或修正

研讨会议或专家论证活动。三是参与组织或被特邀出席了一系列的国内和国际的专门和有关的学

术会议等等。 

 
       体会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认为党和国家对民族区域自治非常重视，用基本法把民族区域自治

规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世界多民族国家中，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及其

法制建设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当然，任何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需要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二是还

觉得人们特别是能够影响到对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理念。如对

贯彻实施根本法和基本法的意识还是停留在“协商”的传统观念上，即无论是在立法方面或具体

实施方面，以“协商”达成为原则，“协商”不成即不运作。好像根本法和基本法的原则有时还

从属于部门职权。根本法和基本法的权威受到严峻挑战。我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只是民族

自治地方的利益问题，首先应是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 

 
 
      记者：对于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您认为现在还有哪些需要继续做的工作？ 
 
      吴：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最关键的我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个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的问题。即不

要把它只是视为民族自治地方利益问题，而是关系到更高层次即国家根本利益问题。这个概念不

是民族自治地方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概念。这个更高层次就是，已经把民族区域自治这个基本政

治制度形成法律制度化，现在需要把它形成法律规范化。修正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７３条

对这个法律规范化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也就是关于系列配套法规的建设与完善问题。认识到位

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就能逐步完善了。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与其他法律不同，它具有并需要特殊的形式和程序。它有两



个系列配套法规问题，一个是民族自治地方的配套法规，一个是上级国家机关的配套法规。前者

应当主要由人大职权监督；后者应当由政府职权监督，即需要在国家行政系统建立一个既虚又实

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监督委员会”，专门检查和督促处理自治法规定的“上级国家机关的职

责”问题。这个“职责”不到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就没法到位。上级国家

机关“职责”的主要体现形式，最主要的是其配套法规规定的措施，落实其措施就是一种“特殊

程序”。自治机关行使法律规定的自治权也是一种特殊形式和程序。应当通过配套法规建立这

“两个层次”的相应机制并形成规范。这两点，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法律责任”归结。我觉得

这两点也是民族区域自治法贯彻实施２０年来最主要的问题所在。这不仅是改变人们对民族区域

自治法是一封“高级慰问信”的看法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所在问题。 

 
 
      记者：最近您正在做哪些工作或关注哪些问题？ 
 
      吴：进一步做好学科建设是我的本职，我目前正在做的就是主编好几本民族法学教材，有的

属于第二版修订。再就是努力做好承担的课题。并且继续提高相关的法律服务质量。 

 
      目前最关注的：一是依法行政的民族事务管理法治化问题。民族事务管理职能机制的完善需

要相应的法律理论支持。二是《宪法》第四条规定的“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三是民族法律高级专业人才培养问题。 

 
 
 

学者小传  

 
 
 
      吴宗金  
 
      出生年月：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籍 贯：贵州锦屏  
 
      研究方向：民族法学  
 
      社会职务：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高校法学统编教材《中国民族法学》主编，

民族法学博士点论证建设人等。  

 
      主要著作：《民族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个人专著）、主编专著：《民族法学导论》、《中

国民族立法理论与实践》、《中国民族法学》、《中国民族法概论》（日文版）、《中国民族法

学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学》、《民族区域自治法教程》、《民族法学》等。主编和参加编

撰的民族法学、法学类和民族学类著作共 ４０ 多部，文章百余篇。参与《教育法》、《民族区

域自治法》和部分《自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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